
 

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

文件 
黑 龙 江 省扶 贫 开 发工 作 办 公室  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 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哈 尔 滨 中 心 支 行  
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 

 

黑金发〔2019〕2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全省扶贫小额信贷、扶贫小额 

人身保险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实施方案》 
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（行署），中省直

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银行机构、保险机构： 

现将《全省扶贫小额信贷、扶贫小额人身保险问题专项

整改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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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扶贫小额信贷、扶贫小额人身保险问题 

专项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

 

按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黑龙江省 2018 年

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黑

扶组字〔2019〕7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关于贯彻落实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

精神全面深化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108 号）

要求，为全面整改扶贫小额信贷及扶贫小额人身保险存在的

问题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整改任务 

针对中办通报指出有的地方扶贫小额信贷户贷政策落

实整改不到位；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指出脱贫攻坚工作不

够精准，有的地方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对象不精准、贫困户用

于非生产性支出、逾期金额占比高，存在潜在风险；省际交

叉考核发现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对象不精准、利率执行不精

准、使用不规范、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信贷未享受财政

贴息；暗访发现小额扶贫贷款“无差别发放”突破了政策底

线；审计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能享受扶贫小额信贷低利

率、财政全额贴息和未享受扶贫小额人身保险理赔等我省金

融扶贫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，深入贯彻落实金融扶贫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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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健全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基准利

率放贷、财政全额贴息政策，严防扶贫小额信贷逾期，加强

扶贫小额人身保险组织协调和信息对接共享力度，强化宣

传、形成合力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人身保险应保

尽保、应赔尽赔，切实提高金融扶贫政策的扶贫效益。 

二、整改重点和措施 

（一）中办通报指出，有的地方扶贫小额信贷户贷政策

落实整改不到位。我省 2018 年新增贷款中不同程度存在“户

贷企用”现象，有的仍将贷款用于非生产性支出，使用不精

准。省际交叉考核发现，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对象不精准。抽

查的 109 户贷款户中，有 28 户为整户无劳动力家庭，占

25.7%。抚远市有 7 户非贫困户也获得了贷款。扶贫小额贷

款使用不规范。109 户中有 98 户将贷款“户贷企用”或用于

看病、建房、教育等家庭生产经营以外的支出。暗访发现，

小额扶贫贷款“无差别发放”突破了政策底线。一些地方将

贷款无差别地发放给全体贫困户，其中包括已经明显无劳动

能力的贫困群众和有精神疾病的贫困群众。 

各市（地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对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对

象不精准、扶贫小额信贷用于非生产性经营和“户贷企用”、

“无差别发放”等情况进行逐户、逐笔全面排查。一是按照

中国银保监会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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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》

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24 号）要求，新申请扶贫小额信贷（含

续贷、展期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必须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

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必须通过

银行评级授信、有贷款意愿、有必要的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

能力；必须将贷款资金用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产业和项

目，且有一定市场前景；借款人年龄原则上应在 18 周岁（含）

—65 周岁（含）之间。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未直接用于建档立

卡贫困户发展生产，而是以入股分红、转贷等方式交由企业

或其他组织使用，2018 年以前的要建立台账、加强监管、分

类处置。重点挂牌跟踪监测贷款量大、涉及户数较多的实际

用款企业或其他组织。对于有一定产业基础、有良好社会责

任担当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实际使用的扶贫小额信贷，经办银

行要切实加强贷后管理，密切跟踪、科学评估，到期收回贷

款或转为产业扶贫贷款。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不知情、不享

受扶贫小额信贷优惠政策或建档立卡贫困户只享受利息、分

红而不参与生产劳动的情况，地方政府和经办银行要切实采

取措施予以纠正。对于已出现风险或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，

经办银行要及时收回贷款，防止风险向建档立卡贫困户转

移，扶贫部门、银行保险监管部门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予

以支持协助。2018 年以后禁止将新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以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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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分红、转贷、指标交换等方式交由企业或其他组织使用。

三是扶贫小额信贷要坚持户借、户用、户还，精准用于建档

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，不能用于结婚、建房、理财、购置家

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，更不能集中用于政府融资平台、生

产经营企业等。四是非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扶贫小额信贷的

要及时转为商业贷款，并由相关银行机构按照商业贷款进行

管理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黑龙江银保监局、人民 

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扶贫办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村信用联社、省农业银行、省邮 

储银行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11 月 

（二）省际交叉考核发现，扶贫小额信贷利率执行不精

准。省农村信用联社扶贫小额信贷 2018 年基准利率为年利

率 3.75%，但信用联社在申请财政贴息资金时，却用日利率

计息，折算年利率为 3.8021%，导致每万元扶贫小额信贷每

年多收取利息 5.21 元。 

全省农村信用社对扶贫小额贷款利率执行不精准情况

进行全面排查，扶贫小额贷款计结息要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

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05〕129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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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执行，凡超过人民银行政策规定利息部分一律退回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配合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利率执行不精准

问题排查整改工作。同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小额信贷贴

息主管部门要与当地农信社（农商行）等发放扶贫小额信贷

的银行机构建立健全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审批流程，严控扶贫

小额信贷利率执行不精准、贴息不精准问题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农村信用联社、黑龙 

江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 

扶贫办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业银行、省邮储银行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6 月 

（三）2018 年前三季度审计发现，截至 2018 年 3 月末，

拜泉县有 78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能享受扶贫小额贷款低利

率（利率为 1.75%）、财政全额贴息的优惠政策，仍以 6.75%

至 10.5%的年利率在拜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 332.9 万

元。审计抽查其中 8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发现，由于未享受扶

贫小额信贷政策，这些贫困户多支付利息 1.17 万元。截至

2018 年 6 月底，兰西县共有 243 名本应享受财政贴息贷款的

建档立卡贫困户，以 8.96%至 10.5%不等的年利率在兰西县

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 832.46 万元，未能享受扶贫小额信



-8- 
 

贷低利率、财政全额贴息的优惠政策。经计算，由于未享受

扶贫小额信贷政策，上述贫困户多支付利息 36.33 万元。 

各市（地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能

享受扶贫小额贷款规定利率、财政全额贴息等优惠政策问题

进行逐村、逐户全面排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《黑龙江

省金融扶贫信息对接共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哈银发

〔2016〕137 号）要求，主动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基础信息、

金融需求信息与当地发放扶贫小额信贷的银行机构共享，推

动基层银行机构与建档立卡贫困户无缝衔接。各银行机构要

加强与当地扶贫小额信贷责任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在确保金融

扶贫信息安全的基础上，充分运用各类金融扶贫信息，加大

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管理力度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切实享受

到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红利。对于已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利率

高于基准利率的，要及时进行纠正，并将高于当地执行的扶

贫小额信贷利率部分折算后，及时返还贷款贫困户。同时，

要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

行、省扶贫办、省农村信用联社、黑龙江银

保监局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业银行、省邮储银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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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时限：2019 年 6 月 

（四）省际交叉考核发现，部分贫困户小额信贷未享受

贴息。海伦市农信社 2017 年从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关联卡

中直接扣取利息，在财政贴息后并未将所扣利息返还贫困

户。抽查的 109 户中，21 户未返还所扣利息。 

省农村信用联社要组织各地农信社（农商行）对建档立

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未享受贴息问题进行逐村、逐户全面

排查，立即整改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贴息后未将所扣利息及时

返还建档立卡贫困户问题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不受损

害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配合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

额信贷未享受贴息问题排查整改工作。同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扶贫小额信贷贴息主管部门要与当地农信社（农商行）等发

放扶贫小额信贷的银行机构建立健全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审

批流程，严控扶贫小额信贷贴息不精准、不到位问题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农村信用联社、黑龙 

江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 

扶贫办、省财政厅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业银行、省邮储银行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6 月 

（五）2018 年前三季度审计发现，截至 2018 年 9 月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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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寿县有32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应享受未享受农村扶贫小额

保险理赔资金 23.7 万元。 

各市（地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应享

受未享受农村扶贫小额保险理赔问题进行全面排查，未及时

理赔的要尽快完成理赔工作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不受

损害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全面贯彻落实扶贫小额人身保险政

策，加大对扶贫小额人身保险工作宣传力度。要加强与相关

保险机构密切合作，强化组织协调和信息对接共享等工作，

确保在政策制定、资金安排、工作协调、数据共享等方面形

成合力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人身保险应保尽保。

相关保险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、强化服务意识，通过降低扶

贫小额人身保险理赔门槛、简化理赔手续，确保建档立卡贫

困户扶贫小额人身保险应赔尽赔。 

牵头单位：黑龙江银保监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

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扶贫办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各有关保险机构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6 月 

（六）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和共性问

题，有的地方扶贫信贷投放对象不精准，基本“见户即贷”，

贫困户用于非生产性支出比较普遍；有的地方逾期金额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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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存在潜在风险。 

各市（地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针对以上现象，结合当

地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要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、以点带

面查摆问题。一是按照中国银保监会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

行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

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24 号）要求，新

申请扶贫小额信贷（含续贷、展期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必

须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并具有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；必须通过银行评级授信、有贷款意愿、有必

要的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；必须将贷款资金用于不违反

法律法规规定的产业和项目，且有一定市场前景；借款人年

龄原则上应在 18 周岁（含）—65 周岁（含）之间。二是扶

贫小额信贷要坚持户借、户用、户还，精准用于建档立卡贫

困户发展生产，不能用于结婚、建房、理财、购置家庭用品

等非生产性支出，更不能集中用于政府融资平台、生产经营

企业等。三是要严防扶贫小额信贷逾期。要及时建立贷款台

账，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，及时准确掌握贷款使用情况。

贷款到期日 60 天前通知借款人做好还款准备，贷款到期日

30 天前书面通知借款人按照还款。稳妥处置逾期贷款，加强

银行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协同配合，充分发挥村两委、第一书

记、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作用，督促借款人归还贷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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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其制定还款计划。对贷款逾期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乡

村，应及时调查、摸清情况、找出原因、认真整改。对通过

追加贷款能够帮助渡过难关的，银行机构可予以追加贷款支

持，但单户扶贫小额信贷总额不得超过 5 万元。对恶意拖欠

银行贷款、存在逃废债行为的，纳入失信债务人名单，并依

法组织清收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黑龙江银保监局、人民 

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扶贫办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村信用联社、省农业银行、省邮 

储银行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11 月 

（七）按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要求，年内

解决好“缺资金”贫困户脱贫问题。 

各市（地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对“缺资金”致贫的建

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逐村、逐户全面排查。按照中国银保监会、

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19〕24 号）要求，对符合扶贫小额信贷贷款条件的“缺

资金”致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应立即给予扶贫小额信贷支

持，确保做到能贷尽贷；对不符合扶贫小额信贷贷款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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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缺资金”致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应准确界定其致贫原因，

并精准对接相应帮扶政策和措施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

实现脱贫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黑龙江银保监局、人民 

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、省扶贫办 

责任单位：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（行 

署），省农村信用联社、省农业银行、省邮 

储银行 

完成时限：2019 年 11 月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推动。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扶贫办、

省财政厅、黑龙江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和省

农村信用联社联合组成全省扶贫小额信贷、扶贫小额人身保

险整改推进小组（以下简称整改推进小组），各成员单位要

指派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整改工作，主动研究

具体问题的整改措施，并通过召开党委（组）会、专题会等

形式，及时将整改工作传达到基层。 

（二）强化检查指导。整改推进小组在问题整改期间，

着重做好督办推进、业务指导、纠偏扶正、跟踪问效等工作。

对重点县（市、区）进行专项督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指出、及

时纠正，防止走弯路。对整改不重视、工作不力的,要视情



-14- 
 

况采取措施，确保问题整改的严肃性。 

（三）强化整改成效。各市（地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要

结合脱贫攻坚实际，对照各渠道反馈问题，进行深入自查，

举一反三，把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到整改范围。要细化整改

方案、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问题类别、整改举措、整改时限、

整改标准、责任单位，列出一项、整改一项、完成一项、销

号一项。整改情况要形成规范的整改报告，对整改工作的思

想认识写清楚，整改研究部署的情况写清楚，整改落实的举

措、结果和成效写清楚，执纪问责的情况写清楚，建立长效

机制的成果写清楚，后续巩固提高的打算写清楚。数据要翔

实，结果要真实，要尽量用数字、用事实说话，针对问题，

件件反映，一一交账。 

（四）强化整章建制。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，不能

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对需要完善政策、体制、机制的，要

深入研究、建章立制，形成规范的制度性文件。 

请各市（地）于 6月 6 日前将负责此项工作的分管领导、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整改推进小组。同时，有关市要将辖内

的巴彦县、延寿县、拜泉县、富裕县、克东县、克山县、抚

远市、海伦市、青冈县、兰西县负责此项工作的分管领导、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一并报整改推进小组。请各市（地）于 6

月 20 日和 11 月 20 日前分阶段将本地区整改工作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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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和整改方案、整改台账以正式文件形式报整改推进小

组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有关市要将辖内的巴彦县、延寿县、

拜泉县、富裕县、克东县、克山县、抚远市、海伦市、青冈

县、兰西县整改情况报告和针对问题整改制定的整改方案、

整改台账、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市级报告的附件一并

报送；整改推进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有关银行机构、保险机

构请于 6 月 20 日和 11 月 20 日前，分阶段将本单位整改工

作情况报告和针对整改问题制定的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

一并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。 

联系人：向洪涛，联系电话：0451-82803962，电子邮

箱：hljyhbxc@163.com。邮寄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

区中山路 202 号。 

 

 


